
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白山市监处罚〔2025〕525号（KFQFJ）

名 称：吉林螭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601MA0Y30PG4X

法 人：孙 玲

住 所：白山市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国内贸易代理；互联网销售；食品互

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农副产品销售；食用农产

品初加工等。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

（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

案件来源：投诉举报

调查经过：2025年8月15日后白山经济开发区分局陆续

接到投诉件。投诉人冯垚、冯磊、赫润胜、赫文淸等人投诉

吉林螭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经营网店涉嫌虚假宣传，因吉林

螭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经营的网店存在涉嫌虚假宣传的违

法行为，进行案件线索来源登记，为查清事实，经局领导审

批，于2025年8月27日立案，对其展开调查。核查期间，陆

续接到周英成、时德乐投诉吉林螭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涉嫌

虚假宣传的投诉件，执法人员对投诉件均进行诉转案核查。

经核查，第一、拼多多平台店铺“硬石食品官方旗舰店”

和天猫商城店铺“硬石食品旗舰店”均为吉林螭龙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经营。第二、执法人员调取吉林螭龙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其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JY



12206020113437，有效期至2030年6月11日。经营行为在有效

期内。第三、在拼多多平台店铺“硬石食品官方旗舰店”经

营的“蓝莓干”、“芒果干”等产品销售页面，有文字“无

糖”“纯天然”“低能量”等宣传字样，经营的农副产品“松

子”销售页面附带产品参数“是否含糖”一项上显示为“无

糖”。执法人员截图截屏记录。第四、在天猫商城店铺“硬

石食品旗舰店”经营的“菠萝蜜干”产品销售页面有文字“低

糖”字样。第五、拼多多平台店铺“硬石食品官方旗舰店”

经营的“蓝莓干”销售页面，有产品信息介绍图片，“告知”

一项表述为“无糖无油是指没有添加白砂糖和油，蓝莓本身

的糖没有提取过，购买即视为认可此告知”。经询问调查，

当事人负责人表述，其并不知晓无糖有具体的国家标准要

求，是生产的产品工艺中没有添加糖。所以产品介绍的时候

写有“无糖”，并提供了产品“蓝莓干”无蔗糖检验报告和

出厂检验报告，经检验机构出具的第三方检验报告，产品蔗

糖一项未检出，出厂检验报告结论合格。“低能量”是未加

糖生产，觉得能量低。“纯天然”是加工过程仅烘干，切片，

没有任何添加，所以才进行这样的产品介绍表述。第六、产

品“蓝莓干”的营养成分表中碳水化合物为每100g有52.3g

碳水化合物。产品“芒果干”的营养成分表中碳水化合物为

每100g有80.4g碳水化合物。产品“菠萝蜜干”的营养成分表

中碳水化合物为每100g有55.6g碳水化合物。均不符合GB 28

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表 C.1 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声称的要求和条件，含量声称方



式为无或不含糖，含量要求 a为≤ 0.5 g /100 g(固体)或 10

0 mL(液体)；含量声称方式为低糖，含量要求 a≤ 5 g /100

g(固体)或 100 mL(液体)的规定。第七、调取企业广告合同，

吉林螭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对网站内容提供文字、图片信

息，网站排版设计交于金铭广告装饰服务中心设计推广，合

同费用100元。第八、当事人对拼多多平台店铺“硬石食品

官方旗舰店”和天猫商城店铺“硬石食品旗舰店”的销售页

面进行了改正。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

2、投诉材料，证明当事人发布虚假广告

3、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食品

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主体资质

4、产品宣传页面录屏视频，证明当事人布虚假广告

5、产品宣传页面产品信息介绍图片，证明当事人对无

糖的理解

6、产品标签上营养成分表照片，证明当事人销售的产

品中碳水化合物每100g含量

7、广告制作合同票据，证明当事人的广告合同金额

8、改正后录屏视频、图片，证明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告知情况，当事人陈述、申辩、听证意见，复核

以及采纳情况和理由）：

行政处罚告知书于2025年9月22日送到吉林螭龙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法人孙玲同志签收。当事人现场放弃陈述、申



辩权利。

（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处罚依据）：

吉林螭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当事人）通过拼多多平台

店铺“硬石食品官方旗舰店”和天猫商城店铺“硬石食品旗

舰店”经营“蓝莓干”、“芒果干”等产品，页面表述有文

字“无糖”“纯天然”“低能量”等宣传字样，但产品碳水

化合物含量不符合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

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表 C.1 “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声称的

要求和条件”对无糖和低糖的声称要求，对消费者产生了误

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

项“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

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五）以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之规定，构

成了吉林螭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

吉林螭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发布虚假广告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

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

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

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



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之规定、参

照《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章、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裁量标准第三十七条裁量

标准中判断基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⑴影响较小，广告费

用在10万元以下的”，处罚基准“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在相

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3倍的罚款。”之规定，拟

定进行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的事实和理由）：

鉴于当事人在调查取证过程中，积极配合执法人员的调

查工作，改正违法行为。参照《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

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裁量标准第三十七条裁量标准中判断基准“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⑴影响较小，广告费用在10万元以下的”，处罚基

准“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

用3倍的罚款。”之规定，拟定处广告费用3倍的罚款。

综上，吉林螭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发布虚假广告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参照《吉林省市

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二章、第二节《中

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裁量标准第三十七条裁量标准规定，

责令企业停止发布违法广告，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经合议

讨论。[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处以广告费用（100.00元）三倍的罚款，共计人民币人

民币叁佰元整。




